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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科协发〔2021〕49 号 

 

 

 

各省级学会，各设区市科协：  

经省科协 2021 年 4 月 23 日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江

苏省科协高层次科技人才休养考察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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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对科技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，进一步营造重

才、爱才、敬才的社会氛围，打造个性化的人才服务品牌，密

切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，根据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建立健全“五

坚持五提升”人才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》有关精神，结合省科

协实际，特制定高层次科技人才休养考察实施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

为指导，通过组织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休假疗养、考察调研、

国情研修等，进一步体现对人才的关心关爱，激发广大科技工

作者的报国情怀、奋斗精神和创造活力，增强对党和政府、对

科协组织的向心力。 

二、休养考察人员的范围和条件 

休养考察人员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遵纪守法，

学风正派，在苏工作，健康状况良好。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之

一：  

1．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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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省科协所属省级学会、十大代表、“四长”中的高层次

人才。 

3．获中国科协、省科协表彰奖励的科技工作者，省“最美

科技工作者”。 

4．省科协联系服务的智库、科普、海智专家。 

参加休养考察的人员原则上 2 年内不重复。 

三、休养考察人员的推选 

休养考察人员采取组织推荐、机关审核、党组会议研究的

方式确定。各设区市科协、省级学会、部属省属本科院校科协、

机关有关部门为组织推荐渠道。 

1．各设区市科协负责推选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人员。 

2．各省级学会负责推选本学科领域的相关人员。 

3．部属省属本科院校科协负责推选本单位的相关人员。 

4．机关相关部门负责推选所联系服务的专家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每年集中组织 2-3 批次休养考察， 每批不少于 10 人，每

次活动时间不超过 7 天。 

活动内容以休假疗养、考察调研、学术交流为主，包括国

情研修、企业参观、产学研合作研讨、技术交流、文体联谊、

健康讲座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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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安排：1-2 月份，编制经费预算，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；

3-4 月份，考察确定休养地点，协商安排活动内容；5 月份，发

布通知，组织休养考察人员推选；6-9 月份，分批次开展休养考

察活动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高层次科技人才休养考察活动在省科协党组的领导下，由

组织人事部牵头，计划财务部、调研宣传部、学会学术部、科

学技术普及部、国际联络部、人才服务中心（院士专家服务中

心）配合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 

江苏省科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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